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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九府规〔2021〕3号

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被征地农民

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，区政府各局办、各直属单位：

    《长春市九台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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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九台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

暂 行 办 法

第一章   总 则

    

    第一条  为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，进一步完

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，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

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》（吉政函〔2020〕86号）

文件精神，参照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春市统一被征地

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长府发〔2011〕22

号）、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统一被征地农民
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长府办发〔2012〕 

4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全面贯彻落实区片综合地价政策，维护被

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自 2020年 1月 1日（含 1月 1日）起，将辖区符

合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

围，在此基础上享受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。

    第三条  九台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区政府统

一领导下组织实施。

    被征地农民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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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地农民参保申报、材料报送等工作，包括基本信息的采集、

办理参保业务所需材料的收集、复核与上报，有关材料的发放

及参保人员资格的认定和待遇领取资格的认证等工作。村集体

和被征地农民应积极配合相关工作。

   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办理征地审批手续。

    财政部门负责按照社会保险部门提供的养老金支出计划将

地方补贴资金足额转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；

按照土地收益归属将政府缴费补贴转入社会保险部门指定的基

金收入专户。

    人社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规划、政策

调研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工作。

    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、服

务及基金的管理和使用。办理辖区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

保险业务。

土地征收部门负责配合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

工作。

第二章   参保登记

    第四条  2020 年 1 月 1 日（含 1 月 1 日）以后，辖区内发

生征地（征地时间以最后一次发布拟征地公告时间为准）的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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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农民且年满 16 周岁（含 16 周岁）的，应参加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后，方能按本暂行办法规定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

老保险。下列人员不在参保范围：

    （一）土地被征收后，重新获得调剂土地的；

    （二）发生征地时，户籍已迁出本区的被征地农民。

    第五条 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缴费补贴构成。

政府缴费补贴是指被征地农民办理参保登记时，由财政部门按

照土地收益归属给予缴费补贴，每人每年 1000元，缴费补贴 15

年，一次性拨付到位。政府缴费补贴只能享受一次。

    第六条  社会保险部门为每位参保人员建立被征地农民基

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个人账户由政府缴费补贴及利息构成。

社会保险部门于政府缴费补贴到账后，如实记入个人账户。个

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

账利率与计息方法执行。

    发生征地时，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建立个人

账户后，参照第八条执行。

    发生征地后，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出现死亡

的，应终止本保险关系。本保险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，包含

政府缴费补贴，均不能继承。政府缴费补贴余额用于支付其他

参保人员的养老金。发生征地后，已参保人员户籍迁外地的，

参照第八条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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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养老保险待遇

    第七条  （一）领取待遇条件：政府缴费补贴足额拨付后，

年满60周岁并已达到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被

征地农民，在取得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后，自满足待

遇领取条件下月起，按月领取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

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终身。

    （二）待遇标准：

    基本养老金=基础养老金+个人账户养老金；

    基础养老金=地方补贴 60元/月；

    个人账户养老金=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（政府缴费补贴及利

息）除以 139。

    （三）待遇调整

    根据国家有关待遇调整的统一政策和资金渠道，适时调整

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，原则上不进行待遇调整，

如国家、省、市出台待遇调整政策，按文件要求调整待遇。

第四章   管理和服务

    第八条  本暂行办法实施后，参保人员身份发生变化的，

应封存本保险关系，并按参加的相应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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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制

度的衔接办法，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。

    第九条 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

财政专户，收支两条线，单独记账、单独核算。社会保险部门

在基金管理上实行统一管理，统一开设基金收入户和基金支出

户，财务数据统一管理维护。

    第十条 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九台市新征地

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》（九府发〔2008〕4 号）文件自行

废止，已按照原文件参保缴费的继续执行。若上级部门出台新

政策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    第十一条  本暂行办法由长春市九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、长春市九台区财政局、长春

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九台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
  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办公室，各人民团体、民主党派。

       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 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　 　     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


